永文广体旅发〔2024〕1号
关于同意设立永福县文化旅游协会的批复
永福县文化旅游协会筹备组：

你们《关于永福县文化旅游协会设立登记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我局对你们提交的章程、负责人资格、场地、资金等内容进行了审查，同意永福县文化旅游协会设立登记；本机关愿意作为该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，并按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，履行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请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及时到永福县民政局办理申请成立登记手续。

永福县文化旅游协会成立登记后，要严格按照章程开展活动，重大活动要提前报我局备案，自觉接受我局的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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